
嘉实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2025年第三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20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嘉实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中债1-3政金债指数

007021
2019年4月25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中债1-3年政策性金

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2025年9月30日

嘉实中债 1-3政金债指

数A
007021
1.0217

19,256,243.87
3,851,248.77

0.0440
本次分红为2025年的第三次分红

嘉实中债 1-3政金债指

数C
007022
1.0206

80,869.90
16,173.98
0.0420

嘉实中债 1-3政金债指

数D
021935
1.0260

22,719,438.04
4,543,887.61

0.0520

注：（1）根据《嘉实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
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季度最少分配1次，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
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20%；（2）截止基准日按

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嘉实中债1-3政金债指数A应分配金额为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
额0.00434元，即每10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434元；嘉实中债1-3政金债指数C应分配金额为每
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0412元，即每10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412元；嘉实中债1-3政金债指
数D应分配金额为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0520元，即每10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520元；（3）
本次实际分红方案为:嘉实中债1-3政金债指数A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440元；嘉实中债1-3
政金债指数C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420元；嘉实中债1-3政金债指数D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
红利0.0520元。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10月22日

2025年10月22日

2025年10月23日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基准日为

2025年10月22日，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2025年10月23日，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

额可赎回起始日为2025年10月24日。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

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3）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申请申购及

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4）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方式，投资

者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5）投资者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

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
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敬请于
2025年10月20日、10月21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6）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jsfund.cn，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②销售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